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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佈 之 內 容 概 不 負

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概 不 會 就 因 本 公 佈 全

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
(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)  

(股份代號： 21) 

 
有關建議收購事項之意向書  

 

本 公 佈 乃 本 公 司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3.09條 作 出 。  

 

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九 月 十 二 日，本 公 司 與 賣 方 就 建 議 收 購 事 項 訂 立 意 向 書。目 標 公

司 之 主 要 業 務 為 於 中 國 (i)提 供 酒 店 業 務 之 管 理 服 務 及 營 運 酒 店 ； 及 (ii)物 業 發

展 及 投 資。根 據 上 市 規 則，建 議 收 購 事 項 (如 進 行 )可 能 構 成 本 公 司 非 常 重 大 收

購 事 項 及 關 連 交 易 。  

 

由 於 建 議 收 購 事 項 不 一 定 達 成 ， 股 東 及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股 份 時 務 須 審 慎 行 事 。  

 

本 公 佈 乃 本 公 司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3.09條 作 出 。  

 

意 向 書  

 

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， 本 公 司 與 賣 方 訂 立 意 向 書 。 根 據 意 向 書 ， 本 公 司 擬

向 賣 方 收 購 ， 而 賣 方 擬 出 售 及 /或 促 使 出 售 目 標 公 司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 。 目 標 公 司

之 主 要 業 務 為 於 中 國 (i)提 供 酒 店 業 務 之 管 理 服 務 及 營 運 酒 店 ； 及 (ii)物 業 發 展 及

投 資 。  

 

代 價  

 

出 售 及 收 購 銷 售 股 份 之 代 價 將 由 雙 方 經 公 平 磋 商 後 釐 定 ， 並 將 以 於 正 式 協 議 中

所 示 之 方 式 支 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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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 職 審 查  

 

本 公 司 將 自 意 向 書 日 期 起 計 3個 月 內 (包 括 首 尾 兩 日 )(或 雙 方 可 能 以 書 面 協 定 之

較 後 日 期 )對 目 標 公 司 之 財 務 、 法 律 及 其 他 事 務 進 行 盡 職 審 查 。  

 

訂 約 方 預 期 將 於 完 成 盡 職 審 查 後 盡 早 簽 訂 正 式 協 議 。 本 公 司 將 就 其 是 否 信 納 目

標 公 司 之 盡 職 審 查 結 果 以 書 面 通 知 賣 方 。  

 

專 屬 權  

 

根 據 意 向 書，賣 方 承 諾 於 盡 職 審 查 期 間 不 會 與 任 何 其 他 人 士 (本 公 司 除 外 )進 行 商

討 或 訂 立 協 議 ， 以 出 售 、 出 讓 或 抵 押 銷 售 股 份 或 目 標 公 司 之 業 務 。 倘 本 公 司 於

盡 職 審 查 期 間 前 或 盡 職 審 查 期 間 完 結 前 表 明 有 意 進 行 正 式 協 議 ， 專 屬 期 間 將 自

動 延 長 至 簽 訂 正 式 協 議 日 期 。  

 

意 向 書 之 不 具 法 律 約 束 力 性 質  

 

除 有 關 專 屬 權 及 保 密 性 的 條 款 外 ， 意 向 書 不 具 法 律 約 束 力 。  

 

終 止  

 

於 雙 方 相 互 同 意 或 訂 立 正 式 協 議 後 ， 意 向 書 將 予 終 止 。  

 

在 建 議 收 購 事 項 未 能 達 成 或 根 據 意 向 書 條 款 終 止 意 向 書 之 情 況 下 ， 本 公 司 或 賣

方 概 不 須 對 對 方 承 擔 責 任 。  

 

一 般 資 料  

 

本 集 團 之 主 要 業 務 為 物 業 投 資、物 業 發 展 及 投 資 控 股。黃 世 再 先 生 (賣 方 )為 非 執

行 董 事 兼 本 公 司 主 席 。  

 

上 市 規 則 之 涵 義  

 

根 據 本 公 司 可 得 資 料，建 議 收 購 事 項 (如 進 行 )可 能 會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構 成 本 公 司 非

常 重 大 收 購 事 項 。 由 於 非 執 行 董 事 兼 本 公 司 主 席 黃 世 再 先 生 亦 為 建 議 收 購 事 項

之 賣 方 ， 故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4A章 ， 賣 方 為 本 公 司 關 連 人 士 (定 義 見 上 市 規 則 )。

因 此 ，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， 建 議 收 購 事 項 亦 構 成 本 公 司 之 關 連 交 易 。 有 關 建 議 收 購

事 項 之 進 一 步 公 佈 將 適 時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予 以 刊 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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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向 書 不 具 法 律 約 束 力 ， 而 建 議 收 購 事 項 須 待 盡 職 審 查 、 磋 商 及 正 式 協 議 完 成

後 ， 方 可 作 實 。 由 於 建 議 收 購 事 項 不 一 定 達 成 ， 股 東 及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股 份 時 務

須 審 慎 行 事 。  

 

釋 義  

 

於 本 公 佈 內 ， 除 文 義 另 有 所 指 外 ， 下 列 詞 語 具 有 以 下 涵 義 ：  

 

「 董 事 會 」  指  董 事 會  

 

「 本 公 司 」  指  滙 通 天 下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(股 份 代 號 :21)， 根 據

香 港 法 律 註 冊 成 立 之 公 司 ， 其 股 份 於 聯 交 所

主 板 上 市  

 

「 董 事 」  指  本 公 司 董 事  

 

「 盡 職 審 查 期 間 」  指  由 意 向 書 日 期 起 開 始 計 3 個 月 (包 括 首 尾 兩

日 )(或 雙 方 可 能 以 書 面 協 定 之 較 後 日 期 ) 

 

「 正 式 協 議 」  指  預 期 本 公 司 與 賣 方 將 就 建 議 收 購 事 項 訂 立 之

正 式 及 具 法 律 約 束 力 之 協 議 ( 須 視 乎 目 標 公

司 之 盡 職 審 查 結 果 ) 

 

「 本 集 團 」  指  本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 

 

「 香 港 」  指  中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

 

「 意 向 書 」  指  本 公 司 與 賣 方 就 建 議 收 購 事 項 訂 立 日 期 為 二

零 一 一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之 意 向 書  

 

「 上 市 規 則 」  指  聯 交 所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 

 

「 中 國 」  指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

 

「 建 議 收 購 事 項 」  指  建 議 收 購 目 標 公 司 之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  

 

「 銷 售 股 份 」  指  所 有 目 標 公 司 之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  

 

「 股 份 」  指  本 公 司 股 本 中 每 股 面 值 0.40 港 元 之 普 通 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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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股 東 」  指  股 份 持 有 人  

 

「 聯 交 所 」  指 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 

 

「 目 標 公 司 」  指  該 等 公 司 由 賣 方 (直 接 或 間 接 )全 資 擁 有，並 經

營 於 本 公 佈 內 描 述 之 業 務  

 

「 賣 方 」  指  黃 世 再 先 生 ， 非 執 行 董 事 兼 本 公 司 主 席  

 

「 港 元 」  指  香 港 法 定 貨 幣 港 元  

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滙 通 天 下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

主 席  

黃 世 再  

香 港 ， 二 零 一 一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 

 

於 本 公 佈 刊 發 日 期 ， 董 事 會 由 一 名 非 執 行 董 事 ： 黃 世 再 先 生 （ 主 席 ） ； 一 名 執

行 董 事 ： 黃 文 稀 女 士 （ 行 政 總 裁 ） ； 及 三 名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： 鄭 康 棋 先 生 、 梁

坤 先 生 和 林 栢 森 先 生 組 成 。  

 

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司 於 本 公 司 網 頁 http://www.waytung.com 刊 登 的 內 容 。  


